
《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从组织
建设方面发力，提出建好“三支队
伍”，选好“三个一把手”，推动建立业
委会“人选库”、物业联席会议制度及
实行领导挂钩制度等举措，全方位健
全组织体系。

在“三支队伍”建设中，探索组建
社区“大党委”，重点加强小区党组
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建设，同时
壮大以党员为主体的街巷长、楼栋
长、兼职网格员队伍。计划在2025年
5月底前，实现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占
比达到80%以上，新成立或换届的业
委会委员中党员比率不低于50%，小
区党组织覆盖率达到100%；到2027
年年底，95%以上的小区成立业委会。

选优配强住宅小区党组织书记、
业委会主任、物业经理是关键一环。
2025年5月底前，将培养一批优秀的
小区治理骨干；到2027年年底前，形

成长效选拔机制，确保小区党组织书
记、业委会主任由乡镇（街道）党（工）
委、村（社区）党组织推选或把关，物
业经理参与评星定级“优胜劣汰”。
同时，结合“双报到”工作，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进入小区业委会任职，推动
符合条件的村（社区）“两委”兼任小
区业委会委员，小区党支部与业委会
交叉任职、双向进入，甚至实现党支
部书记与业委会主任“一肩挑”。

此外，物业联席会议制度和领导
挂钩制度也将落地实施。各乡镇（街
道）将推动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
度，每月至少一次召集社区党组织、
小区党支部、物业企业、业委会（业主
代表）等“四方”协调解决小区物业管
理问题。2025年5月底前，各县（市、
区）还将实施处级领导挂钩联系社
区、科级干部挂钩联系小区，确保社
区（小区）挂钩联系“全覆盖”。

打造幸福家园新标杆

泉州发布物业管理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近日，泉州市正式发布《泉州市推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提升工作三
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旨在进一步巩固物业管理提升集
中攻坚成效，构建长效机制。该方案围绕“四升一降”目标，即党组织覆
盖率提升、业委会组建率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提升、群众获得感提升、投
诉件下降，力争“半年有成效、年年见实效、群众更有感”，预计到2027年
年底，居民对物业管理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融媒体记者 许钹钹

泉州市将进一步规范物业承接
查验工作，加强新建物业承接查验的
监督管理，确保前期物业承接查验全
面、规范，避免后期管理矛盾。同时，
探索社区“大物业”管理模式，根据不
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物
业服务方式，包括专业化物业服务、
社区“领办物业”、业主自治等。各县
（市、区）2025年5月底前，将至少组
建一家国有物业公司，对接无物业、
老旧、开放小区等，力争2027年年底
前实现全市小区、零星楼栋专业物业
服务全覆盖。

此外，还将探索居民小区线上治
理模式，组建物业管理提升监督微信
群，开发“业账社审”监管小程序，公
示公开小区重要信息，实现职能部门
靠前监管和纪检监察机关全程监

督。2025年5月底前，全市95%小区
将建立物业管理小微权力监督群并
常态化运行。

为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泉州市将
推动近邻“1+X”功能场景进社区，挖
掘社区“能人”，打造特色邻里服务，
如长者食堂、四点半学堂等，将养老、
托育、医疗、文体等功能融入社区生
活。同时，发挥各部门作用，建立志
愿者队伍，力争2025年5月底前，全
市60%的小区有一支志愿者队伍，到
2027年前，这一比率将提升至 95%。

推动“微心愿、微协商、微服务、
微公约”“四微联动”进小区，回应居
民关切，推行“小区议事日”制度及志
愿服务进小区，构建党建引领下的

“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奉献、人
人共享”的小区治理体系。

资金管理是物业管理的重要环
节。泉州市将强化公维金监管，试点
推进“市级统一管理，区县具体经办”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模式，优化
申请程序，加强事前指导和事中、事
后监管。同时，鼓励各地探索建立

“小公维金”制度，搭建监管平台，提
升公维金管理效能。

在盘活小区公共资源方面，将对
全市小区公共资源进行“大起底”，建
立台账，增加小区公共收益，降低居
民负担。新建住宅项目交付时，将编

制产品使用手册，告知业主小区公共
资源情况。

此外，还将强化小区公共收益管
理，落实公示及审计制度，试点推广“业
账社审”机制，由村（居）民委员会成立
业账监管小组进行审核监督。2025年
5月底前，各县（市、区）将分别推动
10%以上的小区开展“业账社审”试点
工作并逐步推广。同时，探索建立小区

“公益基金”制度，助力小区品质提升，
并督促物业企业提高物业费缴交水平，
保障业主和物业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泉州市将
推行一系列评星制度和标准化建设。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落实小区党支部
评星制度，将小区党支部纳入全市基
层党支部“海丝先锋”评星活动，预计
2025年年底前，全市40%的小区党组
织达到三星级及以上评价标准，2027
年年底前这一比率将提升至60%。

在业委会和物业企业管理方面，
将推行业委会履职评价制度、物业企
业履约评价制度、物业经理评星制
度、物业小区保安评星制度以及小区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明确任
职标准、加强履职监管、开展培训考
核等方式，提高业委会和物业企业的
服务水平。

为切实解决居民关心的物业管理
问题，泉州市将建立问题销号制度，围
绕保安、保洁、消防、电动车停放充电、
电梯故障、车辆停放、下水道堵塞、路
面破损、公共照明、绿地裸露等“十件
实事”，梳理形成问题清单，纳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实行问题销号管理。同
时，发动建筑企业参与“十件实事”补
短板工作，每月定期组织小区环境卫
生秩序整治，提升小区环境水平。

在补齐小区设施短板方面，将对
消防设施、燃气管道进行全面摸排和
修复更新。2025年年底前，全市将新
增或改造不少于300个可回收物智能

柜或专用箱，新增或改造不少于1万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并在后续两年
持续推进设施新建改造工作，确保小
区设施完善。

落实执法进小区也是重点工作
之一。泉州市将围绕公共安全领域
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加大普法宣传，
用好司法联盟制度，提高司法调解
率。对于违法事项，行政机关将依法
履行执法职责，同时畅通物业矛盾纠
纷诉求解决渠道，在社区设置“法律
之家”和“调解中心”，力争2027年年
底前，小区物业管理类矛盾投诉问题
明显下降。

健全组织体系 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解决突出问题 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推行标准体系 规范物业服务管理

规范资金管理 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创新管理模式 探索多元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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